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理事長選舉實施原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107年1月17日臺教授體字第1060042805號函同意修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2月3日第11屆第4次理事會修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3月7日第12屆第10次理事會修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111年4月8日臺教授體字第1110012451號函同意修訂
1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18條規定辦理訂定，理事長選舉實施原則。
2、 選舉類別：
(1) 理事長。
(2) 參選資格：登記參選理事長者，經審定為本會之個人會員，或者為團體會員之代表，並依申請參選類別，檢附下列資料：
(1) 理事長：

1. 理事長為當然理事，其理事類別應於參選時擇一填列。填列運動選手理事者，應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；填列團體會員理事者，應檢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。

2. 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20 萬元。
3、 參選登記：
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（113年4月30日）起10日內（113年5月9日下午5時前）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（或繳交必要之保證金），於上班時間（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）親自或委託他人（附委託書，採1位僅可委託1人）至本會完成登記，逾期不予受理（含補正期間）。

4、 參選資格審查：
由選務小組於登記參選截止日（113年5月10日）隔日起（113年5月16日前）前）完成資格審查，並於審查結束後隔日起3日內（113年5月19日前），將候選人（即符合參選資格者）名冊（含政見）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並函請教育部體育署協助於體育署網站公告。
5、 選舉舉人名冊審定：
(1) 本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30日前，公告及通知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繳納會費之時間與繳納方式，繳納時間至少14日。
(2) 本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15日前召開理事會審定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，造具名冊，報教育部備查；更換時亦同(運管辦法第46條)。
6、 選舉方式：
(1) 理事長：

1. 由全體會員（指具投票權者；團體會員以其會員代表人數計算之，下同）投票選出。
2. 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。

(2) 投票原則：應於公告候選人名冊日起15日內（113年6月2日）辦理選舉，採現場投票為原則，選舉票經勾選完畢後，即投入票匭，於開票時當場拆封，選票如塗改或未勾選，則視為廢票。

7、 計票方式：
(1) 理事長：
1. 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。
2. 理事長候選人僅有一人時，其得票數須達全體會員20％以上，始為當選，如其得票數未達全體會員20％，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。
8、 附則：
(1) 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長，以各一參選人為原則。
(2) 本會成立立場中立之「選務小組」，辦理理事長選舉；所有登記參選者，不得擔任選務小組召集人，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。
(3)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，以抽籤定之；同類別理事、監事選舉之最後一席次，如有票數相同，以抽籤定之。
(4) 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，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。
(5) 有關保證金退還條件如下：
1. 參選理事長者：當選理事長或得票數達全體會員 5％以上。
2. 個人會員參選理事、監事者：當選理事、監事，或得票數達全體會員2%以上。
3. 符合上開條件者，保證金於選舉結束後一週內退還，未符條件者，保證金不予退還，留做本會業務推展之用。
(6) 以現場投票為原則，並應於公告候選人名冊日起15日內（113年6月
2日）辦理選舉。
9、 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，始具有投票及登記為各類候選人之權利。
10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國民體育法、人民團體法及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。
	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第十三屆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參選登記

	參選類別及資格
	□理事長：□個人會員身分參選 □團體會員代表身分參選□運動選手身分參選
備註：登記參選理事長者需繳納保證金20萬元整。

	姓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性 別
	

	出生日期／年齡
	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／  歲

	學 歷
	

	經 歷
	

	現 職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□同上


	聯絡電話
	電話:( ) 手機:


	電子郵件
	
	LINE  ID
	

	保證金繳交方式
	（□ 支票 □ 轉帳，金額 ___________元，請檢附相關單據）

匯款帳號:金融機構:華南銀行楠梓分行(銀行代碼:711)；戶名: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；帳號：711-10-002281-8。

	依參選類別資格
檢附相關文件
	□選手證明（參選登記運動選手理事者需繳交）
□推薦書 （具團體會員代表身分參選團體理事、監事者需繳交）
□否

	參選政見(六百字為限請分項列）
	

	本人簽名
	□ 登記日期： 年 月 日
□ 本人同意揭露必要資訊以供閱覽


 一、附則:
(1)參選登記理事長者，得票數達有效會員數 5%，全額退還。未達退費標準者，保證金不予退還，
   轉作本會業務推展之用。
 (2)退費期限：保證金於選舉結束後一周內退還。
二、參選者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（繳交必要之保證金），於113年5月2日至5月9日上班日

    (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）親自或委託他人（附委託書；採1位僅可委託1人）至本會完成登
    記，逾期不受理。
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　理事長選舉
團體會員推薦書
團體會員名稱：
推薦人選：
1. 登記參選理事長
	姓名
	會員別
	目前工作單位
	學歷
	經歷

	
	
	
	
	


註：推薦人選資歷格式不敷填寫時，可另加附件說明。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長參選人，以各一參選人為原則。
推薦單位印鑑：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　　
參選登記委託書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協會登記參選（理事長），茲委託      　　　　　   
代表前往登記及繳交相關文件。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連絡電話：
身分證字號：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連絡電話：
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113年 4  月 29 日
